二十噸以上未滿一百噸延繩釣漁船及一百噸以上拖網漁船裝設漁船監控系統應遵守及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９５年８月２９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授漁字第０９５１３３２１７０號令訂定，自即日生效

1、 本注意事項依漁業法第五十四條第五款規定訂定之。

2、 除適用「一百噸以上漁船赴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從事捕撈鮪旗魚類作業應行遵守及注意事項」及「二十噸以上未滿一百噸延繩釣漁船赴臺日重疊專屬經濟海域作業應行遵守及注意事項」之漁船外，其餘二十噸以上未滿一百噸延繩釣漁船（以下簡稱延繩釣漁船）及一百噸以上拖網漁船（以下簡稱拖網漁船）應依本注意事項規定裝設漁船監控系統 (以下簡稱VMS)，始得出海作業。

3、 延繩釣漁船及拖網漁船裝設之VMS，應符合標準如下：
（1） VMS應符合本會公告之「符合我國遠洋「漁船監控系統」之漁船船位自動發報器」或「二十噸以上未滿一百噸延繩釣漁船赴臺日重疊專屬經濟海域作業應安裝之船位回報器廠牌型號、機型及安裝規格」；

（2） VMS之識別號碼應屬於我國代碼；

（3） VMS機體應密封以達到防止篡改VMS資料之功能，並經本會漁業署委託單位完成封條；

（4） VMS應設定每四小時回報其船位至本會漁業署委託辦理漁船監控業務之財團法人中華民國對外漁業合作發展協會（以下簡稱對外漁協），並應經對外漁協測試合格。
4、 延繩釣漁船及拖網漁船應完成裝設VMS之期限如下（附表一）：

（1） 第一類型漁船：全長二十四公尺以上之延繩釣漁船或不論長度所有赴東太平洋（西經一五○度以東）作業之延繩釣漁船，應於九十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完成裝設。

（2） 第二類型漁船：全長未滿二十四公尺赴印度洋作業之延繩釣漁船，應於九十六年六月三十日前完成裝設。

（3） 第三類型漁船：拖網漁船及全長未滿二十四公尺赴中西太平洋（西經一五○度以西）作業之延繩釣漁船，應於九十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完成裝設。

5、 延繩釣漁船或拖網漁船之漁業人申請補助裝設VMS或VMS通訊費，應具備以下條件：

（1） 未曾接受政府補助或獎勵裝設VMS。
（2） 非屬赴大西洋作業之延繩釣漁船。

（3） 漁業執照在有效期限內。
（4） 申請補助裝設VMS者，應在本注意事項實施日以後依第四點規定之期限前完成裝設VMS，同時申請補助當年VMS通訊費者，應於當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完成每日至少一次船位回報至對外漁協三十日以上。

（5） 前已裝設VMS，而僅在第四點規定期限前申請補助當年實際VMS通訊費者，應在符合第三點規定標準及在第六點規定之期限前提出申請補助經費，且九十五年度申請者應於九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完成每日至少一次船位回報至對外漁協三十日以上。九十六年度申請之第二類型漁船應於九十六年六月三十日前完成每日至少一次船位回報至對外漁協五十日以上，九十六及九十七年度申請之第三類型漁船應於當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完成每日至少一次船位回報至對外漁協一百日以上（九十六年度第一類型漁船不得申請，九十七年度第一及第二類型漁船不得申請）。
6、 延繩釣漁船或拖網漁船申請補助裝設VMS或VMS通訊費之期限如下：

（1） 九十五年度：至九十五年十一月三十日止。

（2） 九十六年度：至九十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止。

（3） 九十七年度：至九十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止。

7、 延繩釣漁船或拖網漁船漁業人依前點規定之申請，應檢附下列文件向對外漁協提出：

（1） 指定船位通報聯絡人（含姓名、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地址、電話、傳真或Email帳號）。

（2） 漁業執照影本。

（3） 本會漁業署委託單位開具之該船VMS完成封條之證明文件（附件一，前依本注意事項核准補助者，再次申請補助通訊費時免附）。
（4） 載明VMS設備之船舶無線電臺執照影本（九十五年度申請者免附）。

（5） 完成封條之VMS及含漁船標識之VMS天線照片各乙張。
（6） VMS裝機費之發票正本（未申請補助裝機費者免附，在國外港口由國外廠商裝機者，其發票應經當地所屬轄區之中華民國駐外使領館或代表處驗證，當地所屬轄區無中華民國駐外使領館或代表處者，由經濟部駐在當地之商務機構或中央主管機關派駐之人員驗證）。

（7） 當年度通訊費之發票正本或電信公司所開立收據正本。

（8） 設定VMS識別號碼之證明文件（未申請補助裝機費者免附）。

（9） 同意本會漁業署或漁業署所委託辦理漁船監控業務之對外漁協下載船位資料之同意書（附件二，已繳交者免附）。

8、 補助延繩釣漁船或拖網漁船裝設VMS或VMS通訊費之補助金發放標準如下（附表二）：

（1） 新裝機之裝機費及當年通訊費：

符合第五點第一款至第四款規定之延繩釣漁船或拖網漁船，漁業人得於當年度依發票金額申請核發VMS裝機補助金，惟九十五年度最高核發補助金額為新臺幣伍萬肆千元，九十六及九十七年度最高核發補助金額為新臺幣貳萬元。同時漁業人得於當年度申請核發當年實際VMS通訊費補助金，九十五年度依發票或收據金額核發，惟最高核發補助金額為新臺幣貳萬伍千元，九十六年度依發票或收據一半金額核發，惟最高核發補助金額為新臺幣壹萬伍千元。

（2） 本注意事項生效前已裝機，僅得申請通訊費：

符合第五點第一款至第三款及第五款規定之延繩釣漁船，漁業人得於當年度申請核發當年實際VMS通訊費補助金，九十五年度依發票或收據金額核發，惟最高核發補助金額為新臺幣參萬元。九十六及九十七年度依發票或收據一半金額核發，惟最高核發補助金額為新臺幣壹萬伍千元。

9、 依第四點各類型漁船於完成裝設VMS期限屆期後，不再補助裝設VMS或VMS通訊費。

10、 對外漁協得就符合第三點規定之VMS機型及通訊費與有意願提供最低價格之相關廠商議定價格，漁業人得依上述價格自行個別採購安裝或自行議價個別採購安裝。

11、 本會漁業署得委託對外漁協辦理裝設VMS或VMS通訊費補助金之審核及核發事項，對外漁協彙整並審核申請人所有漁船之船位回報資料，合格者送本會漁業署複審後，合於補助金發放標準者，由對外漁協核發補助金。

12、 延繩釣漁船或拖網漁船符合第五點規定條件並提出申請補助裝設VMS或VMS通訊費者，按申請先後順序核發補助金，當年度補助金額度核發完畢時，保留於次年度補發當年度標準之補助金。

13、 延繩釣漁船及拖網漁船於第四點規定之完成裝設期限後，於航行或捕撈作業期間，應遵守下列漁船船位管理事項：
（1） VMS以自動非人為操作之訊息報告（Massage Report），或由漁業人委託對外漁協以資料報告（Data Report）方式，至少每四小時回報一次船位至對外漁協。VMS回報船位所須之通訊費用除第九點所列補助部分外，由漁業人負擔，漁業人未繳交通訊費用而遭斷訊，其VMS斷訊責任由漁業人負擔。

（2） VMS應維持全年正常運作，漁船欲進港口八日（含）以上且經向本會漁業署申請核准關閉VMS後，始得於進港後關機。VMS重新開機時應再經對外漁協測試合格後，始能再出港作業，重新開機時第一次回報之船位應在關機前最後一次船位所在港口。

（3） 漁業人應先向本會漁業署申報核准後，始得異動VMS之封條。

（4） VMS號碼有異動時，漁業人應以書面方式通知本會漁業署及對外漁協。
（5） 倘VMS故障時，漁業人應即通知船長並每天通報（或透過指定聯絡人通報）一次全球定位系統（GPS）船位（附件三）至對外漁協，並以衛星導航自動紀錄器自動紀錄船位在紙帶上，以備查核。倘對外漁協連續五日未收到VMS回報之船位，視同VMS故障。
14、 延繩釣漁船或拖網漁船於第四點規定之完成裝設期限後，當VMS故障或斷訊時，應在三十日內修復VMS並經對外漁協完成測試，超過三十日仍未完成修復及測試，或當年度出海VMS斷訊累計超過（含）六十日者，本會漁業署得命令漁船限期直航返回指定之港口，並於VMS於測試後可正常運作者，始能再出港作業。
前項漁船返航、進港、檢查等所衍生費用，由漁業人自行負擔。
15、 本注意事項生效後，拖網漁船未裝設VMS及正常回報者，本會得不予核發不適外銷魚貨運返國內銷售免稅證明函。
16、 本注意事項生效後，延繩釣漁船或拖網漁船未裝設VMS及正常回報者，本會得不予核准對外漁業合作申請案。
17、 依第四點各類型漁船於完成裝設VMS期限屆期後，延繩釣漁船或拖網漁船未裝設VMS及正常回報者，本會得不予核發國外基地證明書或相關漁業證明書。
18、 一百噸以上拖網漁船於申請轉籍、過戶、雙拖改單拖或由國外基地作業改國內作業時，應先完成裝設VMS。
19、 延繩釣漁船或拖網漁船逾第四點各款規定期限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漁業人及船長收回漁業執照、幹部船員執業證書或漁船船員手冊一年以下之處分；情節重大者，得撤銷其漁業執照、幹部船員執業證書或漁船船員手冊：
（1） 未裝設VMS即出海作業。

（2） 虛報或漏未回報船位。

（3） 未經本會漁業署核准而破壞或改變VMS之封條。

（4） VMS重新開機未經測試合格即出海作業。

（5） 妨礙連接VMS天線之正常運作。

（6） 未經本會漁業署核准而中斷VMS電力供應。

（7） 當年度出海時VMS累計斷訊達七十五日以上。

（8） 未經本會漁業署核准將本船VMS改安裝於本船以外位置，並回報對外漁協。

（9） 本會漁業署依第十三點命令漁船限期返回指定港口，而漁船未依限期返回指定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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